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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泰安安公公交交没没给给合合同同工工缴缴公公积积金金
涉及1500多人，公司称没钱

近日，泰安市公共交通公司职工反映，公司不给1500多名合
同工缴纳住房公积金，而正式职工则享受住房公积金待遇。合同
工有意见，多次反映。而泰安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调查反馈，
公司以经营下滑为由未缴存合同工的住房公积金，一年的欠缴
金额就有600多万元。

本报记者

进公司已经六年多
一直没给缴公积金

“同样是为公交公司工作
的人，为什么合同工就不给缴
纳住房公积金，正式工就有，这
样太不公平了。”14日，泰安市
公交公司职工向本报反映，所
在公司因为其合同工的身份，
不给缴纳住房公积金。

而正式工则享受公司为其
缴纳住房公积金的待遇。这一
差别让合同工们非常有意见。
一名合同工告诉记者，平时正
式工和合同工的工作相差不
多，却不给合同工缴纳住房公
积金，如此一来合同工与正式
工就同工不同酬了。

今年以来陆续有合同工
多次反映该问题，一名合同
工告诉记者，他进公交公司
已经6年多，公司始终没有给
一线1500多名合同工缴纳住
房公积金。

欠缴公积金
一年至少600多万

记者采访了公交公司，负
责住房公积金缴纳的财务部
门工作人员称，对此事不太清
楚，要等领导回来后再说。

6月底，泰安市住房公积
金管理中心曾专门派人调查
此事，相关工作人员告诉记
者，当时泰安市公共交通公司

给出的答复是由于近期经营
下滑，工资很难保障，目前无
力缴存。

在公交公司给出的一份
《关于缴纳合同制住房公积金
的说明》中，公交公司解释说，
从2002年缴纳450名正式职工
的住房公积金，由于公司亏损
加剧，资金周转困难，暂时无
法支付增加的合同制职工的
住房公积金。下一步，可能正
式职工的住房公积金也面临
缴纳困难。

记者从公交公司员工处
了解到，目前一线职工基本
都是合同工。以2016年泰山
区最低月缴存住房公积金职
工和单位分别负担1 8 6元和
167元、总共353元计算，1500
名职工一年的住房公积金为
635万元左右。

规定强制缴纳
但难以强制执行

200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务院令第350号《住房公积
金管理条例》明文规定了住房
公积金缴纳的相关条文，强制
要求各企事业单位须为职工
缴纳住房公积金。泰安市公积
金部门也表示，公积金应为强
制缴纳，但具体实施过程中难
以强制执行。

根据《住房公积金管理条
例》规定，条例所称住房公积
金，是指国家机关、国有企业、
城镇集体企业、外商投资企
业、城镇私营企业和其他城镇

企业、事业单位、民办非企业
单位、社会团体（以下统称单
位）以及其在职职工缴存的
长期住房储金。第二十条规
定，单位应当按时、足额缴存
住房公积金，不得逾期缴存
或者少缴。

律师表示，作为国务院
令，该条例也具有行政强制效
力。目前多数职工只认为五险
为强制缴纳，对于许多企业不
缴纳的住房公积金，没有意识
到应该也属于强制缴纳范围。
如果单位不缴纳住房公积金，
条例也明确规定了处罚条款。
第三十七条规定，违反本条例
规定，单位不办理住房公积金
缴存登记或者不为本单位职工
办理住房公积金账户设立手续
的，由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责
令限期办理；逾期不办理的，处
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八条规定，违反本条例
规定，单位逾期不缴或者少缴
住房公积金的，由住房公积金
管理中心责令限期缴存；逾期
仍不缴存的，可以申请人民法
院强制执行。

泰安市住房公积金管理
中心工作人员说，像公交公司
这样因经营困难不为员工缴
纳公积金的情况，作为主管部
门会尽力催缴。但因为这些企
业确实经济困难，催缴基本无
效。而且公积金中心没有执法
科室，执行起来困难不小。下
一步，可能将采用降低缴费比
例等措施，引导促进企业履行
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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